
深宝建〔2010〕83号

转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在我市建设工程
项目中实行建筑劳务队长负责制的通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在我市建设工程项目中实行建筑劳务队长负责制的通知》（深建管[2010]31号）转发给你们，同时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以及建筑劳务企业必须按照《关于在我市建设工程项目中实行建筑劳务队长负责制的通知》（深建管[2010]31号）的要求做好劳务队长培训聘用和备案工作，切实实行建筑劳务队长负责制。

二、区施工安全监督站认真做好各建设项目的建筑劳务队长备案登记工作并按通知要求在收到备案申请3个工作日内办理劳务队长备案；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将劳务分包、劳务队长聘用、工资支付等纳入监管范畴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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